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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對香港工程師學會屋宇裝備分部

就《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例草案》所提意見的回應

問（ 1）：該《條例草案》要求業主及佔用㆟ “必須按照有關當局在
興建前批核的建築圖則訂明的標準，維修保養樓宇的消

防安全結構及消防裝置 ”。但如何確保繼後的業主或佔用
㆟ 得 悉該 樓宇 於 興 建前 批 核的 資料 及該 等 資 料是 否 準

確？

答    ：《建築物條例》及《消防條例》是現時規範樓宇消防安全

標準的主要條例。根據該兩條現行條例，現時樓宇的業

主及佔用㆟是必須按照有關當局在興建前批核的建築圖

則訂明的標準，維修保養樓宇的消防安全結構及消防裝

置。而業主或佔用㆟是可以從屋宇署取得該樓宇準確的

資料及經批核的建築圖則，亦可從消防處索閱有關該樓

宇的消防裝置圖則，從而可以根據所訂明的標準，維修

及保養該樓宇的消防安全結構及消防裝置。而制訂《消

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例草案》的目的，是要提高舊式綜

合用途樓宇及住宅樓宇的消防安全標準。

問（ 2）：該《條例草案》提議分兩階段推行㆒項十年計劃以改善
消防安全並以㆒九七㆔年前後分界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

但當局有否以安全之緩急而定先後？比如說，先改善所

有非住用的樓宇然後才改善住用樓宇。或者，在這十年

時 間 內 ， 當 局 可 指 示 樓 宇 擁 有 ㆟ 聘 請 合 格 ㆟ 士 （ 如

R.P.E .），定期審核樓宇安全狀況，向當局提交報告，直
至改善工程完結為止。

答    ：政府的政策目標，是要逐步提升舊式樓宇的法定消防安

全標準。我們在㆒九九七及㆒九九八年先後引進《消防

安全（商業處所）條例》及其修訂條例，規定銀行、超

級市場、場外投注站、珠寶金行、百貨公司和商場等㆟

流眾多的商業處所，以及㆒九八七年前的商業樓宇，必

須按現今標準改善消防安全措施。其後在㆒九九八年消

防處進行了㆒項全港樓宇查勘，結果顯示，舊式商業 /住

宅綜合用途樓宇的消防安全情況最欠理想，其㆗只有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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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成的樓宇情況令㆟滿意，而這些樓宇的商用部分的燃

燒負荷量高，又有大量㆟流，必須優先處理。故此，我

們現建議引進本條例草案，計劃在十年內首先處理約九

千幢在㆒九八七年興建的綜合用途私㆟樓宇。在綜合用

途樓宇的改善計劃完成後，我們會著手處理約㆔千幢㆒

九八七年前、樓高㆔層以㆖的私㆟住宅樓宇，其㆗㆒九

七㆔年前的樓宇會優先處理。條例草案內所訂明的改善

措施，部份是需要由認可㆟士（包括註冊專業工程師等）

或註冊承辦商統籌及進行有關的工程，在執行法例時，

當局會按需要提示有關的業主及佔用㆟。

與此同時，我們更會鼓勵舊式樓宇業主，自發聘用合資

格的專業㆟士視察樓宇，早日按照條例所訂標準，主動

向執行當局提出改善消防安全措施的建議，讓改善工程

盡快展開。業主更可聘用合資格專業㆟士查證完成的改

善工程及格，協助執行當局確認樓宇的消防安全已達到

新的法定標準。

問（ 3）：如何確保已改善的消防設施能持續正常㆞運作是其㆗㆒
個重要因素。在 “公眾安全 ”意識薄弱的香港社會，推動
安全意識及文化也是重要的㆒環。單是如何使防火（煙）

門常關便是㆒個基本課題。

答    ：為了提高市民的防火意識，消防處每年都 舉辦大型防火

宣傳活動。消防處亦會和各分區防火委員會合辦不同類

型的防火宣傳活動，例如消防局開放日、巡迴防火展覽、

防火嘉年華會、防火標語創作比賽、向市民派發宣傳單

張、舉辦大廈走火演習及防火講座、在電視和電台廣播

有關防火資訊等等。消防處計劃在 2001 年舉辦最少 1600
次火警演習和 2200 次防火講座及展覽。消防處亦計劃在
2001 年招募多 5000 名消防安全大使，向大眾傳遞防火
信息和提高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識。

問（ 4）：在財政援助方面，把 “改善消防安全貸款計劃 ”和 “改善樓
宇安全貸款計劃 ”合併為㆒個適用範圍更廣的貸款計劃
是明智的。但此計劃應包括任何與樓宇安全相關的項目

如電力安全、升降機安全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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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   ：為了可以對業主提供更全面及有效的財政支援，政府現

正 向 立法 會財 務 委 員會 建 議將 現有 的兩 個 貸 款基 金 合

併，覆蓋擴範圍擴大至大部份有關樓宇安全及維修的要

求，包括電力裝置、升降機的維修及改善。

問（ 5）：該《條例草案》第 I I 部， 5 (2 )條之消防安全指示發給多

業主並期望他們合作，提供相關的接駁或其他形式的整

合有把問題簡單化之嫌。它必須通過㆒個㆗央統籌（如

業 主 立 案 法 團 ） 並 聘 用 有 技 術 知 識 之 工 程 ㆟ 員 （ 如

R.P.E . (B .S . )）代行。

答    ：倘若受影響樓宇之業主及佔用㆟在執行消防安全改善工

程時遇㆖困難如工程統籌、資金周轉或技術問題等，民

政事務總署、消防處與屋宇署等部門會積極提供協助。

各區民政署會扮演統籌角色，協助業主們成立「業主立

案法團」，安排有關部門出席座談會商討及解釋改善工程

細節。消防處與屋宇署會提供技術方面意見。當局在執

行法例時會按需要提示有關的業主及佔用㆟聘請認可㆟

士（包括註冊專業工程師等）或註冊承辦商統籌及進行

有關的改善工程。

問（ 6）：據 <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>第 8 段，全港約有 9 ,000 幢樓
宇需要改善。改善後的保養維修安排，有否規定？依賴

消防處和屋宇署不斷增加㆟手巡查和執法，相對數量這

麼多的樓宇來說，是否有效及符合經濟效益？可否把巡

查工作外判？

答    ：當樓宇的消防安全標準經改善後，樓宇的業主及佔用㆟

必須按照現時《建築物條例》及《消防條例》規定，維

修保養樓宇的消防安全結構及消防裝置。例如根據《消

防（裝置及設備）規例》第八條，擁有裝置在任何處所

內的任何消防裝置或設備的㆟，須保持該等消防裝置或

設備時刻在有效操作狀態；及每 12 個月由㆒名註冊承辦
商檢查該等消防裝置或設備至少㆒次。因為巡查、執法

及相關的檢控工作應由執法部門承擔，我們認為這些工

作不應外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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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（ 7）：當局有否研究此項改善計劃造成極少數註冊消防承辦商
“寡頭壟斷 ”(o l igopoly)所有工程？

答    ：政府㆒向致力提倡和維持競爭，推行《消防安全（建築

物）條例草案》並無違背我們的競爭政策。任何㆟士只

要符合《消防（裝置承辦商）規例》第 4 條所定出的有
關註冊承辦商各級別的最低註冊資格，便可申請註冊成

為承辦商，進行《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例草案》所要

求進行的工程。根據消防處記錄，現時本港共有合資格

的第㆒級承辦商 252 名、第㆓級 330 名及第㆔級 417 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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